市城管执法局承办2023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任务全年完成情况
	任务内容
	局承办部门
	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8.启动实施核心区控规新一轮行动计划，稳步推进核心区功能优化。认真抓好中南海-天安门及周边地区、长安街沿线等重点地区综合整治。
    主责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城市管理委，天安门地区管委会，东城区政府，西城区政府
	执法总队
执法协调处
	1.制定印发天安门故宫周边地区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统筹指导天安门周边城管执法部门，动态更新易发点位台帐，提升周边地区环境秩序。
    2.组织天安门地区城管分局与东城区、西城区城管执法局签订了天安门交界地区联动执法协议，解决跨区域环境秩序问题。调度属地城管执法部门开展跨区联动执法，整治占道经营、散发非法小广告等违法行为。
    3.在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等重要时期、重点时段，联合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开展执法行动，发现并及时处置占道经营、散发非法小广告等违法行为，有效挤压违法空间。

	18.治理违法建设2000万平方米以上，腾退土地2000公顷以上。压茬推进留白增绿379公顷（含战略留白临时绿化40公顷),对新增违法建设“零容忍”。朝阳、大兴、通州等6个区完成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拆违建筑垃圾随拆随清，加强资源化处置与综合利用。
    主责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绿化局
	执法总队
	制定印发查处违法建设专项执法工作方案，指导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开展专项执法。组织开展线上培训、业务交流、典型案例分析，提高专项执法能力。召开基本无违法建设创建工作调度会，督促指导相关区城管局积极配合完成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工作。全市各区完成年度拆违任务。

	
23.持续加强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地下空间违规住人、群租房等违法违规行为综合整治，完成100个“基本无群租房小区”创建任务、80个“群租房治理重点小区”治理任务。
    主责单位：市城市管理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人防办
	执法总队
	1.制定印发全市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方案，定期召开视频调度会，统筹指导全市开展整治工作，全市累计立案处罚占道经营违法行为7.9万起。
    2.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年度任务安排，对占道经营市民诉求集中的点位实施挂账整治，市级挂账点位全部销账。                           
    3.组织开展“畅夏清风”专项执法行动，深化城管执法、公安部门“并肩行动”工作机制，针对占道经营诉求集中的突出问题开展整治。

	131.持续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健全市场监管系统“通用+专业”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
    主责单位：市司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
	法制处
执法总队
	1.通过基层调研、专题培训、会议调度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双随机”指导调度，积极规范推动“双随机”工作开展。
2.市城管执法局依托大数据平台，按照“双随机”执法工作流程,对随机抽取的点位开展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调度属地整治。

	187.完成1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大修。深入推进火车站、学校、医院、景区、商场等重点区域交通整治，完成20项市级疏堵工程，调整优化90条信号灯绿波带,力争实现中心城区轨道站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电子围栏全覆盖。健全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加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综合治理。
    主责单位：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园林绿化局,市市场监管局，重点站区管委
	执法总队
	1.制定印发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及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专项执法工作方案，统筹指导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开展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专项执法检查。
    2.在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加强对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及医院校园周边重点大街的巡查，重点对店外经营、乱堆物料等高发违法行为开展执法巡查检查，保障了首都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3.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规范责任单位5.51万家次，宣传告知并规范医院周边商户2.3万起、校园周边商户3.7万起。

	188.落实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优化投放点设置和日常维护,巩固居民自主分类习惯。提升居民准确分类投放水平，启动非居民其他垃圾计量收费管理。
    主责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
	执法总队
	开展春季、夏季、秋冬季波次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巩固生活垃圾分类三周年工作成果。持续推进“城管执法精准进社区”行动，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消纳、运输及环卫设施立案20.8万起。依托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对相关执法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梳理、总结治理经验，对生活垃圾分类存在问题的高发小区进行挂账管理，挂账点位已完成销账。

	191.推进街区环境治理，完成175公里架空线入地及规范梳理，巩固单立柱广告整治成果，持续推进无灯路治理新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实施公共空间公服设施设置管理专项规划，结合交通综合治理优化撤除护栏、阻车桩，完成全市8000余处“骑沿井”问题治理。开展提升人居环境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违法倾倒建筑垃圾、违法露天烧烤、施工扬尘、渣土车泄漏遗撒等治理，推进北京丰台站等重点站区及铁路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铁路进京门户环境质量。
    主责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重点站区管委会
	执法总队
	1.制定印发污染防治专项执法工作方案，指导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组织开展建筑垃圾、施工现场、渣土运输及泄漏遗撒、露天烧烤等专项执法工作。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查处大气类违法行为4.2万起。
    2.开展施工工地“净尘”、建筑垃圾“每周行动日”污染防治、“静心2023”中高考服务保障等专项执法及保障行动，集中整治施工扬尘类违法行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201.深化“一微克”行动,深入推进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裸地扬尘精细化管控，持续开展粗颗粒物、道路尘负荷路测评估和排名通报。
    主责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绿化局
	执法总队
	制定印发污染防治专项执法工作方案，指导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组织开展建筑垃圾、施工现场、渣土运输及泄漏遗撒、露天烧烤等专项执法工作；结合生态环境部门数据，通报排名靠后区域执法情况。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查处施工扬尘类违法行为3.8万起。

	261.加强对液化石油气违法经营活动的联合惩戒，为100万户燃气用户更换、加装安全型配件，推动液化石油气非居民用户替代。
    主责单位：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
	执法总队
	制定印发城管综合执法系统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重点针对燃气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等方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发现并责令改正问题2.2万起。制发北京市打击非法液化石油气协同联动机制，全链条、跨区域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283.深化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健全综合执法市区联动协调机制，完善街道乡镇综合执法体制机制，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提升执法水平,开展向街道乡镇下放执法职权的评估工作。
    主责单位：市委编办,市司法局，市城市管理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
	执法规划处
法制处
队伍建设指导处
	1.跟踪指导《关于加强北京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意见》的贯彻落实，各区已出台区级意见或实施方案，街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完成“街（乡镇）主管领导兼职基层综合执法队负责人”任务。完成向街乡下放行政执法职权的评估工作。
2.印发实施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北京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23-2025)，开展年度规范化建设工作，加强联合案卷评查、案例指导、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


注：数据统计为1月1日至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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